宜昌市城区大病关爱救助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完善城区（不含夷陵区，下同）大病关爱救助制度，对现行的医保和社会救助制度形成有效补充，帮助城区患重特大疾病的居民解决医疗上的突出困难，促进人民身体健康，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大病关爱救助，是对宜昌城区患重特大疾病居民的一种慈善救助制度，旨在给城区患重特大疾病且支付医疗费用有严重困难的居民提供人性化、关爱性帮助。
第三条 重特大疾病是指医治花费巨大且在较长时间内严重影响患者及其家庭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的疾病，一般包括：恶性肿瘤、严重心脑血管疾病、严重脑损伤、严重帕金森病和严重精神病等。
第四条 城区大病关爱救助工作由市民政局主管，市慈善总会负责具体工作，市财政局负责资金保障，市医保部门予以支持配合，各区（含宜昌高新区，下同）民政部门和慈善机构以及基层组织负责本辖区对象的认定和申报工作。
第五条 城区大病关爱救助资金，主要采取政府资助、社会专项募集等途径筹集，每年用于救助的总额度不超过实际筹集数。
    第六条 大病关爱救助工作根据资金筹集情况，原则上每年集中实施一次，具体时间以市慈善总会的通知为准。
    第七条 申请大病关爱救助的对象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上一年度患重特大疾病任一病种且户籍在宜昌城区（含户籍不在城区但由宜昌高新区托管）的居民；
（二）患者上一年度在宜昌城区医保定点医院或经医保机构同意转诊到外地住院并在医疗终结结算时发生的基本医疗费用，在享受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二次报销、商业保险报销以及政府医疗救助后，自费部分在30000元以上且占家庭年收入50％以上的；

（三）所提供的资料符合本规定第十二条的要求。
第八条 享受中华慈善总会药品援助项目的患者，自费医药费在30000元以上且占家庭年收入50％以上的，也可纳入大病关爱救助范围。
第九条 上一年度已享受城区大病关爱救助的对象，次年不得申请该项目的救助。
第十条 经审核符合大病关爱救助条件的对象，其自费医疗费用按照一定的阶梯比率累计计算救助额度，但实际救助的金额不超过50000元。

（一）自费金额在30000元（含30000元）以下的，按30％计算；

（二）自费金额30001元至60000元（含60000元）之间的，按40%计算；

（三）自费金额在60001元以上的，按50%计算。

    第十一条 城区居民申请大病关爱救助的程序为：
    （一）本人申请。符合条件的对象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居住地所在区慈善协会或宜昌高新区、葛洲坝集团宜昌基地社会事务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本规定第十二条所需的资料；
（二）预审筛查。区慈善协会和宜昌高新区、葛洲坝集团宜昌基地社会事务部门组织预审筛查，确定初选救助对象；
（三）调查核实。区慈善协会和宜昌高新区、葛洲坝集团宜昌基地社会事务管理部门组织由居（村）委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组成的调查组入户调查和核实相关情况； 
（四）集中申报。经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对象，由区慈善协会和宜昌高新区、葛洲坝集团宜昌基地社会事务管理部门组织分别填写《宜昌市城区大病关爱救助申请审批表》（附后），并经居（村）委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区慈善协会以及宜昌高新区、葛洲坝集团宜昌基地社会事务管理部门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连同所需资料集中上报市慈善总会。
第十二条 各区上报的大病关爱救助对象须分别提供如下材料：
    （一）《宜昌市城区大病关爱救助申请审批表》；
（二）患者关于享受大病关爱救助的书面申请；
（三）患者身份证和户口薄复印件；
（四）患者的1寸免冠照片（粘贴于表中指定处）；
（五）患者及家庭成员收入情况证明，其中患者及家庭成员属单位职工的，由所在单位出具；没有单位的，由区慈善协会和宜昌高新区、葛洲坝集团宜昌基地社会事务管理部门与所在地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核实后出具；
（六）患者在宜昌医保定点医院或通过医保转诊到外地住院的入院、出院通知书及病历（享受中华慈善总会药品援助项目的患者需提供定点医院门诊病历及注册医生的用药处方单并加盖医院公章）；
（七）患者住院费用发票复印件和基本医疗费用结算明细单，其中享受医保二次报销的需提供二次报销凭据；享受中华慈善总会药品援助项目的患者需提供定点药店购药合法合规票据；
（八）患者是否享受商业保险报销以及政府医疗救助的有效证明，其中享受商业保险报销以及政府医疗救助的对象，须出具审批单复印件及领款凭据；
（九）区慈善协会和宜昌高新区、葛洲坝集团宜昌基地社会事务管理部门组织调查核查的情况报告；
（十）患者本人银行卡复印件（注明开户行规范名称）。
    第十三条 市慈善总会将组织专班，按照程序严格审查各区和宜昌高新区、葛洲坝集团宜昌基地社会事务管理部门申报的救助对象：
（一）组织资料审查。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对申报对象的资料进行完整性审核，对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受理并退回；
（二）委托单位核查。对资料审查通过的对象，委托有关单位进行真实性审查并出具结果；
    （三）召开会议评审。召开有市民政局、市人社局、市慈善总会等相关单位人员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确定享受救助的对象；
（四）公示接受监督。对评审确定的救助对象，经市慈善总会驻会副会长和法人代表签字确认后，在新闻媒体上公示7天，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四条 对公示以及公示后被举报但情况不属实的对象，市慈善总会将履行最终审批程序，并在救助对象或家庭成员办理领款手续后将救助资金划入其银行账户。
第十五条 申请大病关爱救助的对象应如实提供所需资料，各区应对申请大病关爱救助对象的情况进行认真核查，若市慈善总会在对各区上报的资料进行审查和在公示期间对群众举报的问题进行核查时发现材料不实、弄虚作假等问题的，一律取消被救助对象的资格，同时对相关单位和人员予以严肃追责。
第十六条 对每年筹集的大病关爱救助资金，由市慈善总会财务部门设置专门科目，实行专项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每年集中实施救助后资金若有结余，结转次年继续使用。
第十七条 对每年大病关爱救助对象的资料，由市慈善总会按照项目和档案管理的有关要求，分别入档立卷，予以定期保存。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2017年5月1 6日市慈善总会印发的《宜昌市城区大病关爱救助实施办法》（宜市慈善〔2017〕17号）同时废止。

第十九条 本办法在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市慈善总会募捐与资助管理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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